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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40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1 月 14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

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公司全资子公司科大数字（上海）能源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数字能源）拟与宁波宇格企业管理合伙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宁波宇格）、宁波博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宁波博勒，与宁波宇格统称宁波合伙企业）共同出资

设立合资公司（以下简称目标公司）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，主要从

事“光伏、储能等相关业务”。其中，数字能源、宁波宇格、宁波博

勒持股比例分别为 51%、28%、21%。同时，公司、数字能源与宁波合

伙企业签订了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，并约定了公司或其指定主体后续收

购目标公司剩余股权的条件、估值、收购支付方式等相关事项。我部

对前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请结合数字能源所属行业竞争格局以及所处行业地位、技术

储备、经营状况等，补充说明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。 

2. 《公告》显示，目标公司设立后，数字能源主要负责目标公

司光伏储能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国内市场销售，宁波合伙企业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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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目标公司光伏储能产品的海外市场销售。2024 年公司或其指定主

体受让宁波合伙企业持有的目标公司 49%股权的交易条件包括：宁波

合伙企业承诺“将相应的客户渠道全部转移至目标公司，保证目标公

司能够独立运营”；2023 年目标公司实现“税后净利润（以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）不低于 3,000 万元”；宁波合伙企业承诺

目标公司 2024 至 2027年的“累计净利润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

孰低为准）不低于 34,000 万元，且任何一个年度不低于 5,000万元

（数字能源自产产品低于 70%时双方另行协商）”等。 

（1）请结合宁波合伙企业相关合伙人的履历、背景，宁波合伙企

业的主营业务、销售及客户渠道、近三年的经营业绩、核心竞争力等

说明宁波合伙企业在海外具备“市场资源和渠道优势”的具体体现，

宁波合伙企业相关合伙人后续是否在目标公司担任管理职务。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宁波合伙企业将“客户渠道转移至目标公司”的

具体方式，是否具有可行性，公司是否与目标公司相关核心技术人员

约定竞业禁止、固定服务年限等事项。 

（3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及数字能源“自行开拓的业务所形成的目

标公司的经营业绩不计入目标公司的承诺净利润”是否具有可执行性。 

（4）《公告》显示，若目标公司相关产品由你公司及数字能源及

其关联方生产，该类产品对目标公司的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其生产成本

*1.05 或不高于行业竞争对手的价格。请结合目标公司的成立目的、

未来战略规划等补充说明目标公司是否具备独立自主的生产能力，如

目标公司相关产品由你公司及数字能源及其关联方生产，在计算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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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数据时是否剔除，如否，说明相关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5）结合光伏储能行业竞争格局、目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以及

对问题（1）-（4）的回复等，逐项补充说明公司收购目标公司剩余

股权相关条件的设立依据、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及可行性，是否符合商

业惯例，“数字能源自产产品低于 70%时双方另行协商”的具体含义。 

3.《公告》显示，公司若启动收购事项，目标公司的估值初步确

定为宁波合伙企业承诺目标公司2024至202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的平均净利润的 10 倍。若公司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收购宁波合伙企业

所持目标公司 49%股权，目标公司整体估值不高于 85,000 万元。宁

波合伙企业可选择公司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相结合或者现金一次性支

付方式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49%股权。请结合数字能源经营业绩及

财务状况、目标公司人员配备、关键经营指标预测、同行业可比收购

案例等，补充说明目标公司估值的确认依据，相关安排是否合理审慎，

是否符合商业惯例，是否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。 

4. 请补充说明数字能源及目标公司的生产能力、产能情况，与

目标公司 2023年预计经营情况是否匹配，论述数字能源承诺“于 2023

年 9 月底之前完成 70%目标公司销售产品的自研及生产”的可行性，

相关依据来源及其合理性。 

5. 请补充说明公司对目标公司在生产、销售、管理、人员、财

务等方面的后续安排，能否实现本次交易目的，是否有利于维护公司

利益。 

6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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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1 月 21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上海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16日 


